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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7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国巨石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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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《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

审议，届时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。 

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各方根据自愿、平等、互利的原则进行，定价公允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无不利

影响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，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。 

日常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。 

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21 年 3 月 18 日，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

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

的议案》以及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在审议上述两个议案过程中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

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建材贸易”）、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复连众”）、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

新建材”）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，4 名关联董事曹江林、蔡国斌、常张利、裴

鸿雁回避表决，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；在对公司及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

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石纤维”）、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振石集团”）及其下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，2 名

关联董事张毓强、张健侃回避表决，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

的议案》及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对此发表了独立

意见，认为：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化原则，交易价格以市场

价格为基础，关联交易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

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，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公司

2021 年度预计的各项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活动所需，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公

正的市场原则，定价公允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对公司本期及未来

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，对公司独立性亦不会造成影响。审议、表决程

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预计额度的相关事项。 

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

审议，届时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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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

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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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 

交易类别 关联人 
本年预计

金额 

占同类业

务比例

（%） 

本年年初至

披露日与关

联人累计已

发生的交易

金额 

上年实际

发生金额 

占同类业

务比例（%） 

向关联人购买

原材料及商品 
恒石纤维 2,000 0.22          14       421  0.05 

向关联人销售

产品、商品 

中建材贸易 3,556 0.24       1,316    5,340  0.48 

中复连众 6,124 0.41         695     3,234  0.29 

北新建材 1,576 0.11 57 0 0 

振石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之直

接和间接控股

公司 

258,205 17.20      20,715   168,556  15.17 

恒石纤维 55,569 3.70       4,180    16,595  1.49 

接受关联人提

供的劳务 

振石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之直

接和间接控股

公司 

101,514 18.11     11,260    55,671  15.36 

支付/收取租

金 

振石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之直

接和间接控股

公司 

324 8.51          4     676  9.11 

恒石纤维 378 9.93         34     247  3.33 

合计 429,246   38,275   250,740  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1、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

中建材贸易系成立于 2004 年 8 月 17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；目前住所为北京

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商务中心 4 号楼 17 层；法定代表人为王立鹤；注册

资本 30,095.69 万元人民币；经营范围：承包与其实力、规模、业绩相适应的国

外工程项目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；货物进出口、代理进

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；销售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、汽车配件、五金交电、矿产品、

化工产品（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）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木材、纸

张、土产品、日用品、针纺织品、谷物、豆类、薯类；装饰设计；家居设计；技

术开发；承办展览展示；信息咨询（不含中介服务）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

信息服务业务（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）（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、出版、教育、

医疗保健、药品和医疗器械、含电子公告公务）（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

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4 月 06 日）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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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
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19.03 亿元，

负债总额为 11.67 亿元；2020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3.13 亿元。（注：以上为该

公司 2020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）  

中建材贸易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

规定，中建材贸易构成公司的关联方。 

履约能力：中建材贸易由中建材国际物产有限公司控股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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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振石集团的总资产为 252.17 亿元，负债总

额为 157.22 亿元；2020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8.00 亿元。（注：以上为该公司

2020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） 

振石集团为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法人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规定，振石集团及其下

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子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方。 

履约能力：振石集团是一家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，主营业务涵盖特种钢材

制造、红土镍矿资源开发、物流运输、房地产开发、酒店旅游、风能基材、复合

材料及制品、医院等。2020 年，振石集团位列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 346 位。其

核心业务位列同行业和地区前列，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履约能力。 

4、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 

恒石纤维系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7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，目前住所为桐乡经济

开发区广运南路 1 号；法定代表人为黄钧筠；注册资本 13,784 万美元；经营范

围：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制品；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的检测；玻璃纤维及其制品检测

技术的开发、咨询、服务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恒石纤维的总资产为 38.89

亿元，负债总额为 22.36 亿元；2020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6.55 亿元。 （注：

以上为该公司 2020 年未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数据） 

恒石纤维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间接控制的企业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规定，恒石纤维构成

公司的关联方。 

履约能力：恒石纤维主要从事风能基材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公司是国

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、浙江省绿色企业，拥有省

级技术研发中心 1 个、国家级重点新产品 2 个、国家火炬计划产品 3 个，浙江省

名牌产品 1 个。年生产能力达 10 余万吨，生产规模全国最大，市场占有率同行

业中排前 3 位，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履约能力。 

5、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北新建材系成立于 1997 年 05 月 30 日的股份有限公司；目前住所为北京市

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 15 层；法定代表人为王兵；注册资本

168,950.784200 万人民币；经营范围：制造新型建筑材料、新型墙体材料、化

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）、水暖管件、装饰材料、建材机

械电器设备、新型建筑材料的房屋；销售建筑材料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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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上述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原则，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以保证关

联交易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持续、经常性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经营业务往来，

有利于根据各方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，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

需要。 

上述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、平等、互利的原则进行，定价公允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无不

利影响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，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 报备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的独立意见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
